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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陈由贵（已故）在福州市
仓山区美墩三弄 11号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，于 2004年列入南江滨旧屋
区改造建设同等级地段项目征收范
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61.655㎡。陈
由贵于 2009年 3月签订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于仓山区下渡
街道美墩路 102 号(原江边洲路 1 号)
美 墩 苑 (临 江 新 天 地 八 地 块)7# 楼
1210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
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陈由贵名下。如有
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代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秀（代）

声明：陈大新(已故)在福州市仓
山区建新镇中截村中截 21 号自建
房屋一幢(无产权),于 2015 年列入台
屿片区旧改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
权建筑面积 48.36㎡。陈大新于 2015
年 7 月签订编号 TYPQJGXM-6008
号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
于仓山区建新镇玉兰一路 20 号福
湾新城夏雨苑 7#楼 103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
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
记至陈大新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
声明人代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陈文强（代）

声明：方桂玲的房屋坐落在晋
安区新店镇战峰村上柳 12 号，产权
未登记。2019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
收工程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旭辉龙
栖公馆（二区）A3#楼 601 单元。现方
桂玲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请于
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会
(社区)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
人：方桂玲

声明：郑启成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湖际村湖际 85 自建房屋一
幢 (无产权)，于 2012 年列入东部新
城环岛路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郑启成、严炳华、郑秀
婷、郑小明、林巧铃、郑颖星、郑文
理、刘利昊 (独生子)，共计 9 口人可
享受人口政策。2012 年 6 月郑启成
签订编号 000861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315㎡，安置于
仓山区城门镇前锦村前锦新苑 (东
部新城 1#A 地块社会保障房)12#楼
楼 1205 单元、12#楼 1305 单元、11#
楼 12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
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启成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房屋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启成

声明：吴志强、郭晓婷、吴开睿
在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自建
房屋一幢 (无产权)于 2020 年列入螺
洲四支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收范
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志强、
郭晓婷、吴开睿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20 年 6 月吴志强、郭
晓 婷 、 吴 开 睿 签 订 编 号
CSLZSZ102600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.22㎡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、则
徐大道西侧大东海瑞景园 (一区)(A
地块)A-5#楼 101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志强、郭
晓婷、吴开睿作为权利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志强、郭
晓婷、吴开睿

声明：吴圣星房屋坐落于新店
镇后山村 48 号，总建筑面积 87.12
㎡，其中祖宅 87.12㎡，于解放前建
造。列入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 K 地
块扩征地二项目征收范围。以吴圣
星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
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
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
征收工程处提出。逾期无人提出本
人将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
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担一
切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 30
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方
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时本人
同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
补偿。声明人：吴圣星

声明：吴玉蝉房屋坐落于新店
镇后山村 56 号，总建筑面积 520.5
㎡，其中产权 293.12㎡，153.99㎡于
84-04 年建造，73.39㎡于 06-12 年
建造。列入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 K
地块扩征地二项目征收范围。以吴
玉蝉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
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公告
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
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。逾期无人提
出本人将与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，承
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
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
时本人同意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吴玉蝉

遗失声明：原权人：郭宗森的原
房屋坐落于晋安区岳峰镇鹤林村溪
口 180 号，2016 年郭宗森与福州地
源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《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书》本人不慎遗失，溪口
(金鸡新苑)旧屋区改造项目回迁安
置决算单、安置房排房通知单各壹
份，现声明作废。如有异议，请于 30
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办理。声明人：郭宗森

更正声明：刊登于本报 2023 年

9 月 15 日第 7 版声明人陈铨焘声明
中“登记至刘真名下”有误，现更正
为“登记至陈铨焘名下”，特此声明。

声明：陈其松(已故)原房屋坐落
于马尾区魁岐村外塘 69 号，未办理
产权。2010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
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马尾
镇魁岐路 33 号魁岐小区 (一区)(B 地
块)B9#楼 803 单元。现陈鸿代为申
请办理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
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拆迁实施单
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给予办理。声明
人：陈鸿

声明：杨鸿枝(已故)房屋坐落于
马尾区亭江镇亭头村，未办理产权。
2017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
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江镇亭江
路 36 号西亭佳园 (亭江棚屋区安置
房工程 (西亭康城)A 标段)1#楼 1606
单 元 、1#楼 604 单 元 、1#楼 804 单
元、1#楼 704 单元。现杨娇敏、林美
容代为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，
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
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杨娇敏、林美容

声明：高永彬位于晋安区新店
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
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北侧项目
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451.12㎡。未办理
产权,现高永彬签订房屋征收补偿
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
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
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
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
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
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
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
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高永彬

声 明 ：声 明 人 郑 汉 俤 ，身 份 证
号：350111195503110592。本人位于
盖山镇高湖村房屋本次被纳入“福
州市二环东南段闭合（林浦路及林
浦互通）工程项目（连江南路段部分
房屋）”征收范围内，该房屋总建筑
面积 106.09㎡，砖混结构，该房屋为
本人 1998 年 6 月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局所申请批建。仓山区个人住宅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为：仓建村
许（1998）盖山 410 号，该许可证建
设种类为砖混；使用性质为民宅；用
地面积为 40㎡；建筑面积为 120㎡。
本人房屋现状与面积均在该许可证
范围内。现本人特此声明以上内容
真实有效，绝无任何隐瞒及不实之
处，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声明人将上述房
屋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。声明人：郑汉俤

遗失声明：“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
B、C 地块”项目，被征收人许幼炬涉
征房屋坐落在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
鼓山镇远中村，因许幼炬与福州市
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于
2022 年 5 月 28 日签订被征收人旧房
交 接 单 原 件 不 慎 遗 失 ，NO：
GMGBCDK- 1024，现 声 明 遗 失 件
作废。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有
效证件向征收公司提出,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：许幼炬

声明：陈建明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征迁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
间认定我户成员陈建明、池彩香、陈
智毅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 。2018 年 5 月 18 日 签 订 编 号 ：
JBJG-01045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5#楼 12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陈建明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陈建明

声明：姚顺光在福州市仓山区
浦 下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 (无 产 权)于
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姚顺光具结在本
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9
年 6 月 姚 顺 光 签 订 编 号 PXJG-
01136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我户成员姚顺光、胡招英、姚欣怡 3
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，后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高盛路 3 号(原林浦路
以 南) 旭 辉 金 碧 华 庭 ( 旭 辉 金 浦
2019-57)3#楼 905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姚顺光
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姚顺光

声明：陈强在福州市仓山区城
门 镇 洋 坑 村 自 建 房 屋 一 幢（无 产
权），于 2018 年列入马尾大桥配套
工程(补征地)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
权建筑面积 97.72㎡。陈强于 2018 年
4 月 8 日签订编号：MWDC1005001
号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
置面积 120㎡，安置于仓山区螺洲镇
华龙支路 2 号 (原螺洲路西侧)螺洲
新城（二区)1#楼 1806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声
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
至陈强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陈强

声明：杨图国房屋坐落于郊区
亭江乡亭头村团结路，未办理产权。
2017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
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江镇亭江
路 36 号西亭佳园 (亭江棚屋区安置
房工程 (西亭康城)A 标段)4#楼 2104
单元、4#楼 2204 单元、B 标段 6#楼
2004 单元。现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
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
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，逾期
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杨图国

声明：林裕青的房屋原坐落于
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前屿
374 号省第二公路工程公司 2 栋 101
室，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与福州捷
诚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拆迁补偿安
置协议书，安置于晋安区鼓山镇横
二路 79 号长凤佳园（凤翔佳园）。不
慎丢失协议书及结算单，现声明遗
失。声明人：林裕青

声明：坐落于马尾区上岐村 135
号房屋，总建筑面积 53.19㎡，系共有
厅、廊。被搬迁人:董承好 (已故)使用
人:陈锦秀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、董
须钦 (已故)使用人:董声波分得共有
面积 6.65㎡、董承同(已故)使用人:董
须开，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、董须耿
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，使用人:董鹏
飞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，使用人:董
须盛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、使用人:
张育光分得共有面积 6.65㎡，董承武
(已故)等伍人使用人:梁美玉分得共
有面积 6.64㎡。该房屋已列入“上岐
罗建片城市更新+项目”搬迁范围。
现声明人要求与搬迁实施单位福州
市罗星房屋征收有限公司签订该房
屋的搬迁补偿安置协议并由声明人
领取房屋补偿安置权益，对以上内容
有异议者，请于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天内向搬迁实施单位提出书面异议
材料，逾期未有异议声明人将按以上
声明内容办理，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
明人承担，与其他个人、单位无关。特
此声明。声明人:董须盛

声明：蔡妍英位于晋安区新店
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
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北侧项目
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1071.72㎡。未办
理产权,现蔡妍英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
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
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
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
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
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
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
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
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蔡妍英

声明：吴佳惠位于晋安区新店
镇桂山村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区改
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北侧项目
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552.15㎡。未办理
产权,现吴佳惠签订房屋征收补偿
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
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新嘉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提出并
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
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
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
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
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
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
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届
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
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吴佳惠

声明：翁姬位于晋安区新店镇
桂山村 64-5 房屋属新店片区棚户
区改造项目 K 地块项目桂山村南侧
项目征收范围。总面积 289.71㎡。部
分未办理产权,现翁姬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
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限公司
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本
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
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
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
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
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
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
决，届时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
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:翁姬

声明：林鸿鸣在福州市仓山区
三叉街新村湖畔新村 24 座 202 单元
底层杂物间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7 年列入三叉街旧改项目征
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 58.88
㎡。林鸿鸣于 2017 年 7 月 4 日签订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
面积 105㎡1 套，安置于仓山区仓山
镇北园路 1 号 (原南二环路北侧)双
湖新城 (海峡体育中心 5#安置房)四
区 A 标段 11#楼 2202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声
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
至林鸿鸣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：林鸿鸣

声明：郑钟谋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钟谋、林秋英、郑闽航

（仅享受独生子女），共计 2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郑
钟 谋 签 订 编 号 JBJG-050556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 (二区)B-5#楼 16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钟谋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钟谋

声明：郑闽航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闽航、王晨倩、郑芷滢

（仅享受独生子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郑
闽 航 签 订 编 号 JBJG-050552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 (二区)B-5#楼 1601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闽航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闽航

声明：江文铿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江文铿、白莲、江佳欣，共计 3+1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9月江
文铿签订编号 JBJG-020020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辉澜林轩 (二区)B- 3#楼 11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
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
以江文铿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江文铿

声明：郑夏霖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
（二期）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
筑面积 99.34㎡。郑夏霖于 2018 年 7
月签订编号:JBJG-050901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
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1#楼 903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
置房权属登记至郑夏霖名下。如有
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夏霖

声明：朱军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
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朱军具结在本
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9
年 12 月朱军签订编号:CSKJY-0212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
成员朱军、邹苓、朱羽婕、朱彦熙，共
计 4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，后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
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A))世茂云浦公馆 8#楼 1108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朱军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朱军

声明：郑永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永辉、陈珍、郑可馨
(独生女)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郑永辉签订编
号 JBJG-030908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
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
轩（三区）C-2#楼 401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永
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永辉

声明：郭忠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
扩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郭忠清具
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
房，2019 年 12 月郭忠清签订编号:
CSKJY-020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我户成员郭忠清、赖雪琴、郭
志勇，共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
㎡，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#楼 1204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郭忠清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
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郭忠清

声明：江秀兴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秀兴、林春仪、林梓墒 (独
生子女)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江秀兴签订编
号 JBJG-010225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
轩 (一区)A-5#楼 1107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秀
兴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秀兴

声明：郑贻坦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贻坦、黄碧贞、郑钟 (享
受独生子女)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9 年 1 月郑贻坦签
订 编 号 JBJG-051850《房 屋 征 收 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 (三区)C-3#楼 101 单元。现
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贻坦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贻坦

声明：林加恩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横一路项目征收
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加
恩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 17 日林加恩签订编号
JBJG-04015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
区)A-8#楼 10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加恩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林加恩

声明：郑雪梅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西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雪梅、石兵、石
博宏、石博伟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
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日郑雪梅
签 订 编 号 JBJG-060548《房 屋 征 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
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
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3#楼 7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雪梅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雪梅

声明：郑丹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路
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丹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郑丹签订
编 号 JBJG-020862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
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 (一区)A-8#楼 6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丹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丹

声明：郑锋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路
工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锋、林玲、郑皓暄，共计
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
年 9 月郑锋签订编号 JBJG-020864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
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
一路 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
以 东) 金 辉 澜 林 轩 ( 二 区)B- 2# 楼
11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郑锋作为权利人申报
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
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
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锋

声明：郑衫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,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南
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郑衫、郑峰、郑浩然，
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6 月 15 日 郑 衫 签 订 编 号
JBJG-06062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

（三区）C-2#楼 8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衫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
记。声明人:郑衫
声明：郑梦珍在福州市仓山区
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西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梦珍、陈玉淋、
陈芷嫣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策。2018 年 6 月 15 日郑梦珍签订
编 号 JBJG-060774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
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 (一区)A-2#楼 906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梦珍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梦珍

声明：郑恩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恩、陈丰丰、郑迦勒、郑楚祺，共计 4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7月
郑恩签订编号 JBJG-020194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2#楼 1201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恩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恩

声明：郑东凯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东凯、郑艳清、郑钧哲、
郑洛稀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策。2018 年 9 月郑东凯签订编号
JBJG-05080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5#楼 9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东凯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东凯

声明：郑崇友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崇友，共计 1 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郑崇友
签 订 编 号 JBJG-031423《房 屋 征 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
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
辉澜林轩 (一区)A-6#楼 303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崇友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崇友

声明：郑晓榕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 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西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晓榕、谢雄、
谢佳晖（独生子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30
日 郑 晓 榕 签 订 编 号 JBJG- 060844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
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 墩 路 以 东）金 辉 澜 林 轩（三 区）
C-5#楼 706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
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晓榕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 :郑晓榕

声明：郑旭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南
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郑旭、曾惠、郑芸昕

（独生子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
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30 日郑旭
签 订 编 号 JBJG-060843《房 屋 征 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
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
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5#楼 606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旭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旭

声明：林修金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
扩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林修金具
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
房,2018 年 11 月 林 修 金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230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
议书》,我户成员林修金、祝锦云、林
可欣、林明钰,共计 4 口人享受购房
指标 75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
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#
楼 6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
部协商，同意以林修金作为权利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
有异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林修金

声明：余朝安 . 余广海 . 余雪花
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高湖村自建
房屋一幢 (无产权)于 2016 年 5 月列
入仓山科技园扩园地块项目征收范
围。余朝安 . 余广海 . 余雪花具结在
本 市 五 城 区 范 围 内 无 其 他 住 房,
2018 年 11 月 声 明 人 签 订 编 号:
CSKJY-024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,我户成员余朝安 . 余广海 . 余
雪花,共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
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
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
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 1#楼 3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,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声明人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
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,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,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余朝安 .余广海 .余雪花

声明：许娟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南
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许娟，共计 1 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 15 日
许 娟 签 订 编 号 JBJG-061030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9#楼 903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许娟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许娟

声明：郑智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智伟、吴颖、郑雅妮、
郑成鑫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 策 。2018 年 10 郑 智 伟 签 订 编 号
JBJG-031237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
区)B-2#楼 1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智伟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智伟

声明：郑剑瑛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剑瑛、李铭浩、李超，
共 计 3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。
2018 年 7 郑 剑 瑛 签 订 编 号 JBJG-
031275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
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
区）C-3 楼 12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剑瑛作
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
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剑瑛

声明：江世好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江世好、唐丽芳、江旭（独生
子女）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
政 策 。2018 年 6 江 世 好 签 订 编 号
JBJG-010782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

（三区）C-6 楼 5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世好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江世好

声明：郑勇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
于 2016 年 5 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园
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郑勇具结在本
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21
年 12 月郑勇签订编号:CSKJY-0208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户
成员郑勇、张淳香、郑宏锦，共计 3
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，后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
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
茂云浦公馆 1#楼 804 单元。现安置
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勇
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勇

声明：詹旭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年 5月列入仓山科技园扩
园地块项目征收范围。詹旭光具结在
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21
年 12 月 詹 旭 光 签 订 编 号:CSKJY-
021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我
户成员詹旭光、张秀英、练春英，共计
3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，后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
路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
茂云浦公馆 1#楼 802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詹旭光作
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詹旭光

声明：江炜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南
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江炜，共计 1 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6 月 30 日
江 炜 签 订 编 号 JBJG-060897《房 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6#楼 1402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江炜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炜

声明：江洪彬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西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
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江洪彬、陈钦云，
共 计 2 口 人 可 享 受 保 基 本 政 策 。
2018 年 6 月 30 日江洪彬签订编号
JBJG-06089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

（三区）C-6#楼 506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江洪彬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江洪彬

声明：郑敏希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
西南侧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
确 权 建 筑 面 积 109.08㎡。2018 年 7
月 15 日签订编号:JBJG-061158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
7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
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9#楼
505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
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郑敏希名下。如
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
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:郑敏希

声明：林自成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黎升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6 年 9 月列入海峡奥体中
心 周 边 4#安 置 房 土 地 收 储（奥 体
16#项目）征收范围。林自成具结在
本 市 五 城 区 范 围 内 无 其 他 住 房 ，
2016 年 10 月 林 自 成 签 订 编 号:
AT16-303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我户成员林自成、刘桂英，共
计 2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60㎡增房 15
㎡，后安置于仓山区建新镇半道路
68号（原建新南路北侧、百花洲路南
侧）麓岭花园 A 区 1#楼 1308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林自成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
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
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自成

声明：郑佳华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
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佳华，共计 1 口人可
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郑佳
华 签 订 编 号 JBJG-030544《房 屋 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4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0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7#楼 805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佳华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佳华

声 明


